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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擬稿條例草案擬稿條例草案擬稿條例草案擬稿中的中的中的中的草案草案草案草案第第第第 20(2 )條條條條  

僱傭事宜的仲裁僱傭事宜的仲裁僱傭事宜的仲裁僱傭事宜的仲裁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  因 應 在 2 0 0 9年 9 月 1 6 日 立 法 會 法案 委 員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委 員

提 出 的 要 求，本 文 件 現 論 述 2 0 0 7年 1 2 月 發 表 的《香 港 仲 裁 法 改 革

及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諮 詢 文 件 》 ( “《 諮 詢 文 件 》 ” )夾 附 的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中 的 草 案 第 2 0 ( 2 )條 所 述 的 建 議 ， 並 闡 釋 《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 不

採 用 該 建 議 的 原 因 。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2 .  在 擬 備《 諮 詢 文 件 》的 過 程 中，曾 考 慮 過 是 否 有 需 要 擴 大《 仲

裁 條 例 》 (第 3 4 1 章 )第 6 ( 2 )條 的 涵 蓋 範 圍 。概 括 來 說 ， 現 行 《 仲 裁

條 例 》第 6 ( 2 )條 訂 明，凡 爭 議 涉 及 在 勞 資 審 裁 處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內

的 申 索 或 其 他 事 宜 ， 而 在 當 事 各 方 之 間 訂 有 有 效 仲 裁 協 議 的 情 況

下，法 院 獲 賦 權 行 使 酌 情 決 定 權 擱 置 法 院 程 序，並 轉 介 當 事 各 方 進

行 仲 裁 。  

3.  《 諮 詢 文 件 》建 議 增 加 法 院 在 有 仲 裁 協 議 的 情 況 下，可 決 定 是

否 將 當 事 各 方 轉 介 仲 裁 的 與 僱 傭 有 關 案 件 的 種 類，使 僱 傭 合 約 中 的

仲 裁 協 議 具 有 效 力。有 關 的 建 議，不 單 是 把 勞 資 審 裁 處 司 法 管 轄 範

圍 內 的 事 宜 包 括 在 內，還 把 涉 及 依 據 僱 傭 合 約 提 出 的 申 索 或 爭 議 或

僱 傭 合 約 產 生 的 申 索 或 爭 議 的 事 項 包 括 在 內 。  

4.  根 據 這 項 建 議，《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第 2 8 2 章 )下 的 申索，亦 屬 草

案 第 2 0 ( 2 )條 所 提 述 的 依 據 僱 傭 合 約 提 出 或 僱 傭 合 約 產 生 的 申 索 的

類 別 。 因 此 ， 對 於 這 些 類 別 的 申 索 ， 法 院 可 在 符 合 該 條 ( a )和 ( b )段

的 情 況 下 ， 把 當 事 各 方 轉 介 仲 裁 或 拒 絕 把 當 事 各 方 轉 介 仲 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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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的裁決終審法院的裁決終審法院的裁決終審法院的裁決  

5 .  2 0 0 8年 4 月 ， 終審 法 院 在 P a q u i t o  L i m a  B u t o n  v.  R a i n b o w  J o y  

S h i p p i n g  L t d .  I n c .一 案 1 中 ， 審 議 在 已 訂 立 仲 裁 協 議 的 情 況 下 ， 區

域 法 院 是 否 仍 有 專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處 理 根 據 《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第 1 8 A

條 提 出 的 該 條 例 下 的 所 有 申 索 的 問 題 。  

6 .  終 審 法 院 裁 定，根 據《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第 1 8 A ( 1 )條 的 真 正 解 釋，

該 條 文 賦 予 區 域 法 院 專 有 司 法 管 轄 權，以 處 理 該 條 例 下 的 所 有 申 索

(另 有 明 文 規 定 者 則 作 別 論 )， 因 而 並 沒 有 堅 持 進 行 仲 裁 的 凌 駕 性 權

利 。 當 事 各 方 有 權 自 由 協 議 解 決 其 爭 議 的 方 法 ， 但 “須 遵 守 為 公 眾

利 益 所 需 的 保 障 措 施 的 規 限 ”。 因 此 ， 法 院 沒 有 權 力 為 仲 裁 的 進 行

而 擱 置 有 關 僱 員 補 償 的 法 律 程 序 。  

7 .  終 審 法 院 就 《 仲 裁 條 例 》 第 6 ( 2 )條 論 述 如 下 ：  

“ 參 照《 仲 裁 條 例 》第 6 (2 )條 可 具 有 指 示 作 用。顯 然 ，

《 勞 資 審 裁 處 條 例 》第 7 條 賦 予 勞資 審 裁 處 專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 以 處 理 指 明 的 申 索 。 然 而 ，《 仲 裁 條 例 》 第

6 (2 )條 訂 有 例 外 情 況 ， 該 條 文 賦 予 法 院 酌 情 決 定 權 ，

讓 法 院 可 為 仲 裁 的 進 行 而 擱 置 在 勞 資 審 裁 處 專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內 的 申 索。明 顯 地，這 個 例 外 情 況 是 以

法 例 明 文 訂 定 的。至 於 屬 區 域 法 院 專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範

圍 內 而 根 據《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提 出 的 申 索，則 沒 有 並

行 的 法 例 條 文 就 該 等 申 索 的 仲 裁 作 出 規 定 。 ”  。  

8 .  終 審 法 院 亦 述 明 ，《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的 政 策 是 為 受 傷 和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的 僱 員 提 供 一 個 法 律 保 障 框 架，由 勞 工 處 處 長 及 區 域 法 院 負

責 施 行。根 據 該 政 策 來 詮 釋 第 1 8 A ( 1 )條，應 該 是 限 制 當 事 各 方 在 簽

訂 進 行 仲 裁 的 合 約 方 面 的 自 由，藉 以 防 止 僱 員 因 仲 裁 而 被 排 除 於 該

保 障 框 架 之 外。此 外，如 為 了 進 行 沒 有 法 律 援 助 的 仲 裁，而 准 許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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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提 出 的 申 索 擱 置 的 申 請，致 使 這 些 申 索 中 斷，

則 對 達 到 該 法 定 計 劃 的 目 的 並 沒 有 幫 助 。  

提交的意見書提交的意見書提交的意見書提交的意見書  

9 .  就 諮 詢 文 件 提 出 意 見 的 人 士 ， 對 草 案 第 2 0 ( 2 )條 所 提 建 議 意 見

不 一 ， 部 分 意 見 顯 然 並 未 參 考 終 審 法 院 在 P a q u i t o 一 案 的 裁 決 。 這

項 裁 決 是 在 2 0 0 8年 4 月 底 (即 發 表 諮 詢 文 件 後 差 不 多 5 個 月 後 )才 作

出 的 。  

1 0 .  勞 工 處 參 考 過 終 審 法 院 就 P a q u i t o 一 案 作 出 的 裁 決 後 ， 認 為 區

域 法 院 在 審 理 那 些 根 據《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提 出 申 索 的 案 件 方 面 所 具

有 的 專 有 司 法 管 轄 權，以 及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所 具 有 的 專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2， 均 不 應 受 到 侵 蝕 。 勞 工 處 的 意 見 摘 錄 如 下 ：  

“ 對 於 根 據 《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 提 出 申 索 的 個 案 ， 終 審

法 院 決 定 對 轉 介 仲 裁 的 自 由 施 加 限 制，這 是 顧 及 有 關

的 政 策 考 慮 因 素。我 們 認 為，這 些 考 慮 因 素 事 實 上 對

所 有 由 僱 傭 合 約 產 生 的 申 索 個 案 都 是 有 效 的。談 判 時

僱 員 一 般 處 於 弱 勢，特 別 是 在 簽 訂 合 約 的 階 段。假 如

他 們 受 到 標 準 的 仲 裁 條 款 所 約 束，以 及 無 法 循 法 院 程

序 追 索 工 資 或 根 據 僱 傭 合 約 所 享 有 的 其 他 權 利，他 們

的 權 利 便 會 嚴 重 受 損。此 外，由 於 仲 裁 過 程 容 許 有 法

律 代 表，假 如 在 仲 裁 過 程 中 僱 主 選 擇 由 律 師 代 表，而

僱 員 則 沒 有 法 律 代 表，亦 未 能 取 得 法 律 援 助，則 會 令

僱 員 處 於 不 利 處 境。另 外，僱 員 須 就 委 任 仲 裁 員 支 付

費 用 與 收 費 等 等 ， 也 會 使 他 們 招 致 額 外 開 支 …… 

                                                 

2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條例》第 5 條：仲裁處具備查訊、聆訊及裁決附表內指

明的申索的司法管轄權。除非本條例另有訂定，否則凡屬仲裁處司法管轄權範

圍內的申索，不得在任何法庭進行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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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於 終 審 法 院 最 近 的 裁 決，並 考 慮 到 上 文 有 關 段 落 所

述 的 關 注 事 宜，我 們 建 議 重 新 研 究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中 的

草 案 第 2 0 (2 )條 ， 以 保 存 勞 資 審 裁 處 、 小 額 薪 酬 索 償

仲 裁 處 及 區 域 法 院 在 各 種 僱 傭 申 索 方 面 的 專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 

對 於 涉 及 依 據 任 何 僱 傭 合 約 提 出 的 申 索 或 爭 議 或 任

何 僱 傭 合 約 產 生 的 申 索 或 爭 議 的 所 有 事 宜 (包 括 僱 員

補 償 申 索 )， 若 要 立 法 賦 予 法 院 酌 情 決 定 權 將 法 律 程

序 擱 置，以 便 仲 裁 的 進 行，我 們 認 為 現 在 時 機 尚 未 成

熟。我 們 相 信，我 們 的 建 議 不 會 損 害 香 港 作 為 一 個 利

便 當 事 各 方 進 行 仲 裁 的 區 域 性 仲 裁 中 心 的 地 位，這 是

由 於 僱 傭 合 約 (包 括 僱 員 補 償 申 索 )基 本 上 是 以 本 地 合

約 為 主 ， 而 且 大 多 涉 及 社 會 上 的 草 根 階 層 。 ”  。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11 .  工 作 小 組 在 其 屬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協 助 下，仔 細 檢 視 和 審 閱 了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書。工 作 小 組 建 議 修 訂《 諮 詢 文 件 》所 夾 附 的 條 例 草 案

擬 稿 中 的 草 案 第 2 0 ( 2 )條 ， 以 保 留 現 行 《 仲 裁 條 例 》 第 6 ( 2 )條 所 載

的 條 文 。  

1 2 .  在 考 慮 過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及 研 究 結 果 、 終 審 法 院 在 P a q u i t o 一

案 作 出 的 裁 決，以 及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書，包 括 就 勞 工 事 宜 負 責 制 訂 政

策 的 勞 工 處 的 意 見 後，律 政 司 認 為 現 時《 仲 裁 條 例 》第 6 ( 2 )條 所 訂

的 情 況 應 維 持 不 變，即 該 條 文 只 提 述 在 勞 資 審 裁 處 司 法 管 轄 範 圍 內

的 事 宜 。  

1 3 .  律 政 司 認 為，如 要 把 法 院 的 酌 情 決 定 權 擴 大 至 超 越 現 時《 仲 裁

條 例 》第 6 ( 2 )條 所 涵 蓋 的 事 宜，就 須 更 詳 細 研 究 公 共 政 策 方 面 的 理

據；而 這 項 工 作 超 越 了 工 作 小 組 有 關 落 實 香 港 仲 裁 法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書 及 《 仲 裁 條 例 草 案 》 的 工 作 範 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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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政 司  

2 0 0 9年 1 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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